










河南君友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

举办单位 伊川县国土资源局 

证书有效日期 自 2 0 1 6年 0 4月 1 9日至 2 0 2 1年 0 4月 1 9日 

登记管理机关 伊川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

(二）土地储备机构的资格 

基于上述，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土地储备机构是 

经伊川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的事业单位，依法有效存续，不存在根据《事 

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应当予以撒销 

或解散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期偾券的土地储备机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

依法批准成立且合法、有效存续的事业单位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， 

符合相关规定。 

二、本期偾券涉及项目的情况 

根据土地储备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 

具之日，本期债券涉及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项目名称 伊川县滨河新区土地储备项目 

项目整治范围 本项目整治主要包括伊川县滨河新区范围内的张庄村、张圪裆 

村、浥涧村、窑底村、小庄村 5个村庄，征收土地共计 3 0 4 6 . 0 0 

亩。 

实施期限 5年，其中：建设期 2年，土地出让期 3年。 

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5 4 9 1 3 . 5 2万元，其中：土地收储整治费用 4 7 6 7 9， 44 

万元，其他费用 1 6 1 9 . 1 5万元，预备费 2 4 6 4 . 9 3万元。 

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 5 4 9 1 3 . 5 2万元，其中： 

1、申请债券资金：35000.00 ^ ^ ( 2 0 1 9年融资 2 0 0 0 0万元， 2 0 2 0 

年融资 1 5 0 0 0万元〉，约占总投资的 6 3， 74^； 

2、承办单位自筹：19913.52万元，约占总投资的36， 26^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期债券涉及的项目符合《财政部关于做好 2 0 1 8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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